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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基本职能 

成都市技师学院（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、成都市高级技工学

院、成都交通高级技工学校）是财政核定收支、全额预算事业单位，

主要负责开展普通高等专科学历教育、中等职业教育、成人大专学历

教育和中高级技能人才培训；承担企业在职职工高技能培训、各类职

业技能教育培训机构师资培训和进修，技能人才继续教育、职业技能

鉴定工作。 

（二）2017 年重点工作 

1．持续推进高素质技能人才基地建设。 

持续强化专业建设、师资队伍建设，继续大力开展以赛促教、以

赛促学，不断提高技能人才培养质量，为成都市培养更多高素质国际

化水平技术技能人才。 

2．大力推动国际职业资格证书的培训。 

充分发挥中西部唯一一个经奥方授权开展国际标准证书认证的

机构“中奥成都 WIFI 职业国际标准培训中心”的国际认证资质优

势，积极对社会、学校教师、学生开展国际职业资格证书认证培训。 

3．继续推进“中德学院”建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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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用 PPP 建设模式，持续推进“中德学院”建设，着力推行“国

内中职+国内高职+国外本科”的人才培养模式，为学生搭建多元化、

多层次的人才成长“立交桥”。 

4．进一步做好“铁工校”并入过渡工作。 

扎实做好成都铁路工程学校并入我院工作，增强办学实力，真正

实现“1+1>2”的倍增效应。 

5．持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。 

不断加强领导班子自身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，做好廉政风险防

控，保证良好的办学政治生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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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  

2017 24039.61

2016 19440.15 4599.46

23.66%

 

21595.43 89.83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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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 62940.64 2016

52595.7 10344.94 19.67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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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 31470.32

24039.61 76.38% 3075.93

9.77% 4354.78 13.85%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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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  

2017 31470.32

15032.53 47.77% 9391

29.84% 7046.79 22.39%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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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：指市级财政拨款形成的部门收入，不包

括非本级财政拨款收入。 

事业收入：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取得的收

入，包括教育收入等。 

上年结转：指以前年度安排、预计结转到本年度使用的资金，包

括财政拨款结转资金、财政拨款结余资金、教育收费和其他资金情况。 

教育支出（类）职业教育（款）技校教育（项）：反映工业、交

通、劳动保障等部门举办的技工学校支出。 

教育支出（类）职业教育（款）高等职业教育（项）：反映经国

家批准设立的高等职业大学、专科职业教育等方面的支出。 

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（类）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（款）机关事业

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（项）：反映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

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支出。 

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（类）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（款）机关事业

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（项）：反映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

由单位实际缴纳的职业年金支出。 

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（类）行政事业单位医疗（款）事业单

位医疗（项）：反映财政部门集中安排的事业单位基本医疗保险缴费

经费，未参加医疗保险的事业单位的公费医疗经费，按国家规定享受

离休人员待遇的医疗经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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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房保障支出（类）住房改革支出（款）住房公积金（项）：反

映行政事业单位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、财政部规定的基本工资和

津贴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。 

基本支出：是用于保障部门机关、下属事业单位等机构正常运转

的日常支出，包括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、印刷

费、水电费等日常公用经费。 

项目支出：是用于保障部门机关、下属事业单位等机构为完成特

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，用于专项业务工作的经费支出。 

“三公"经费：指用于安排的出国（境）费、车辆购置及运行费、

公务接待费这三项经费。 

机关运行经费：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（包含所有单位的公用经

费及行政（参公）单位的运转类项目经费），包括办公及印刷费、邮

电费、差旅费、会议费、福利费、曰常维修费、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

购置费、办公用房水电费、办公用房取暖费、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、

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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